愛的尋求   雅歌3﹕1-5

    佳偶要良人和她同在，但是，她是要良人在她的地方，而且同在
在牆壁裡。她只要她自己在感覺上所享受的同在。她沒有要和她的良
人“躥山越嶺”的同在。換句話說，感覺上的快樂是她所追求的，復
活的行動是她所不願意的。
一、感覺上的同在

    現在她得了一個大啟示，就是她並不是和主在所有的地方一直同
在的。 她本來只能和主在她的裡面，在感覺上，活出同在。她以為這個同在是最高的，是唯一的，此外再沒有別的同在了。 但是，事實上，在她的本分裡、家庭裡、世界裡，她還未學會在這些地方和主一同“躥山越嶺”。所以她求主要像“羚羊或小鹿在比特山上”那樣快的迴轉到她面前。 她並沒有求主給她能力，帶她出去，叫她免去比特山（分離的阻擋）。 她以為說，比特山是可以讓它存留的。
    但是，事實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。 主一在外面退去的時候，就叫她裡面感覺上的同在也失去了。 其實，主並沒有離開她，但在她的感覺上，主的確是離開她了。 主教育的方法，就是她若不能帶著祂的同在到世界的環境裡去，主就叫她裡面也失去祂的同在。我們若不能在環境裡與基督同在，我們也就不能在感覺上與基督同在。 我們若不能憑著信心與基督同在，我們也就不能憑著感覺與基督同在。 這就是許多基督徒與主有親密的感覺同在之後，後來竟不知道為什麼緣故，不能再恢復那種親密的原因。
二、起來尋找主

    這裡的“夜”是多數的。 是一連幾夜，好像她的良人躲起來了。 這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。 主的目的，現在就是利用她喜愛感覺的心，來吸引她去得著祂所要她得著的。 她因為失去了主感覺上的同在，她就以為她是失去了主。 她目前還沒有明白真理，她還沒有屬靈的經歷。 所以她是愚昧的，她還不知道主的用意。 她去尋找她心所愛的。 她以為她是尋找祂。 她還不知道，她不過是尋找她感覺上的同在。 她的尋找是真的，但是，她並不知道那種不見是假的。
    主現在就是叫佳偶在以為可安息的床上要起來。 現在她看見信心的沒有進步和感覺上的失去了。 起來的意思，即不再睡在床上了。 主現在要她學習，不是有地方的安息，也不是有時間的安息。 從前以為有地方的安息，有時間的安息，是好得無比的。 但被主帶領更進一步的時候，就知道地方和時間的安息，不是完全的。 所以她要起來，脫離這個安息，就是起頭來學習那隨遇而安的安息。

三、在傳統的方式中尋找

    她要從一切屬天的事情裡，屬天的東西裡，和屬天的人中間，尋找出基督來。 也許她花過工夫去讀聖經裡的許多真理，或者博覽屬靈群書，或者參加許多的特會。並且還只如此，她還到“街巿上，在寬闊處”去尋。“街市”就是街道，即普通的街道。“寬闊處，”即是寬闊的街道。 這些地方都是城中居民來往的地方，是他們交通的地方。 這些地方就是他們蒙恩的方法，因主是道路。 換一句話說，就是神的子民平時所藉著來得著的交通，來得著恩典的方法，她也都用過了。 這些方法，也許包括認罪、悔改、禱告、禁食，以及聚會和聖徒來往等，也許相信、倚靠都在內。 
    如果禱告不是為著禱告，乃是為著主的同在；如果讀經不是為著讀經，乃是為著主的同在；如果安靜不是為著安靜，乃是為著主的同在；她就要看見，這一種的禱告、讀經、安靜，到了一個時候，這些都得離開，才能得著主的同在。因為，這一切都是為著自己的感覺與需要！我們必須不照自己的意思和感覺，乃要按照主的意思與帶領。

四、主樂意讓她遇見

    遊行城中，雖然是需要的，但不能引她到主那裡。 街巿，雖然是需要的，但也不能就引她遇見主。 主要她走一條路，是所有看守的人都不能幫助她的。
   “我剛離開他們，就遇見我心所愛的。”並不是說她再一次得以遇見主，就是她達到完全的記號：乃是說主知道她只能受這麼多的試驗。 雖然她離生命的完全還很遠，但為著她尋求主迫切的緣故，主就樂意在這裡讓她遇見。 把這一次的試煉帶到一個段落，過了這日子再引她走前面的道路。 
    “我拉住祂，不容祂走。” 現在她以為已經得著她所失去的了。 她也許以為前一次的失去，是她拉得不夠緊；所以，這一次她緊緊的拉住祂。 前一次在感覺上，她不夠儆醒，所以祂走了；現在她要非常儆醍的守著祂。
   “領祂入我母家，到懷我者的內室。”主現在進入她母家，到懷她者的內室。 如果“母親的家”是恩典的原則，那麼“懷我者的內室”就是指神的愛了。 神用恩典的原則和愛的心來待她。 她是憑神的恩典和神的愛，來尋求主的同在。在這裡，主還是被動。 這個女子還未學習如何讓主自由。之前所說的復活的能力，復活的豐富，十字架的生活，她已經有了相當的學習。[image: image1.png]



